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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周晓东 因有其他公务 谷中和 

董事 李长立 因有其他公务 于福国 

独立董事 彭苏萍 因有其他公务 张一弛 

独立董事 穆林娟 因有其他公务 汪昌云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昊华能源 60110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谷中和 甄超 

电话 01069839412 01069839412 

办公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南大街2号 

电子信箱 bjhhnyzqb@163.com bjhhnyzqb@163.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2,742,688,729.64 23,941,286,894.06 -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30,358,629.86 6,784,309,977.47 -0.80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1,966,598.18 1,003,168,766.45 4.86 

营业收入 2,047,475,976.78 2,722,864,658.58 -2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169,633.50 446,451,533.92 -7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656,423.43 428,844,777.43 -7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 5.45 减少4.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7 -78.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7 -78.3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08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2.86 754,357,091 0 无 不适用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 22,319,545 0 无 不适用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6 22,314,258 0 无 不适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4 20,876,800 0 无 不适用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0.52 6,259,600 0 无 不适用 

谭建荣 境内自然人 0.40 4,835,800 0 无 不适用 

何冬海 境内自然人 0.35 4,218,000 0 无 不适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

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4,146,847 0 无 不适用 

杨怡 境内自然人 0.26 3,176,872 0 无 不适用 

陈徽凤 境内自然人 0.23 2,758,000 0 无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2014 年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第一期） 

14 昊

华 01 
122365 

2015 年 3

月 26 日 
2022 年 3 月 26 日 14.74 5.5 

2014 年北京昊华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第二期） 

14 昊

华 02 
136110 

2016 年 1

月 22 日 

2023 年 1 月 22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到期日为 2021

年 1 月 22 日。 

15 5.85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4.34   57.05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31   7.2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受疫情影响复工推迟、煤炭和化工产品价格同比下降等因素影响，公司

产销量同比有所下降，尤其是高价位京西无烟煤销售已大幅减少，对上半年经营业绩影响巨大。

面对异常严峻复杂形势，公司坚决以“坚守初心、共克时艰”为主基调，内部持续深入推进降本

降造工作，提升成本竞争力，加快推进红墩子煤矿项目的复工建设；对外继续强化市场开拓和项

目调研，为昊华能源谋求新的发展。 

1、公司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1）产销量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煤炭产量 557.09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81.07 万吨；完成煤炭销量 618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85.33 万吨。实现甲醇产量 22.23 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 1.55 万吨；完成

甲醇销量 21.59 万吨，较去年同期减少 2.17 万吨。实现煤炭发运 255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22.38

万吨。 

（2）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7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6.75 亿元；实现营业成本 10.14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01 亿元；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4.07 亿元。 

（3）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等经营指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公司盈利结构已发生较

大变化，公司本部和各子公司在盈利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京西矿区已全部停产，

加之京西人员安置因素影响，母公司已由高盈利模式逐步变为亏损；内蒙矿区在产矿井近年来均

连续盈利，成为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但无法弥补京西退出的不利影响；受能源价格持续低迷影

响，甲醇价格同比下降近 400 元/吨，导致国泰化工亏损进一步增加。 

2、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和决议执行情况 

（1）相关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各 2 次，分别审议通过了 22 项和 10 项议案，包

括更换董事和高管、申请授信额度、定期报告、差错更正、计提减值准备、关联交易、利润分配

等事项。 

（2）决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 2019 年年度报告和 2020 年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工作，董事和高

管更换已完成工商变更，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了授信额度；已于 7 月底完成

了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等工作。 

3、抓紧推进追偿工作，努力维护公司和投资者权益 

2019 年底，公司发现 2015 年京东方能源股权收购存在问题后，一方面积极向相关方和相关

人员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努力还原历史情况，并于今年 4 月就上交所有关问询事项进行了公开

回复；另一方面，就 2015 年京东方能源股权收购中多付款项问题，公司组织证券、法务、投资等

专业人员，并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积极研讨追偿方案和方式，公司将竭尽全力进行追偿，维护

公司和投资者权益。 



4、继续狠抓重点工作 

（1）安全环保继续保持平稳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继续深入推进“五精管理”，不断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

思维，克服疫情对复工复产的不利影响，强化复工复产前后的安全防控。结合“安全生产月”及

“安全万里行”活动，对各厂矿单位开展了安全环保综合巡查，对专项治理项目和生产技术管理

工作进行检查督查。 

报告期内，公司本部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安全环保事件，安全环保工作继续

保持平稳。 

（2）红墩子煤矿项目积极推进工程建设 

红墩子煤业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推进工程建设工作。报告期内，项目完成投

资 1.23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37.84 亿元。 

（3）降本降造工作扎实推进 

公司按照“降本降造、提质增效”工作部署，严格预算控制与考核，强化成本费用管理，着

力提升公司成本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成本 100,699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了 20,149 万元，同比降低了 16.67%。主要是受疫情影响，煤炭和甲醇产销量同比减少所致。同

时，面对不利的外部环境，公司加大了降本降造的力度，尤其是各控股子公司通过优化生产工艺、

强化物资回收复用和材料成本控制等方式，将成本费用控制向生产经营的更深层次持续推进，取

得了良好效果。 

（4）京西人员安置稳步进行 

公司克服困难、践行企业责任，继续本着“安全、平稳、有序”的原则，妥善安置京西矿区

员工，为首都的社会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报告期内，公司共分流安置 444 人，其中：内部退

养 78 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 222 人，内部分流 100 人，其他 44 人；利用奖补资金 10,820 万元，

其中：中央奖补资金 2,600 万元，地方奖补资金 4,110 万元，企业自筹资金 4,110 万元。 

（5）激励与考核制度显现成效 

公司加强建设基于岗位和能力为导向的薪酬体系，以及基于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薪酬考核体

系，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员工薪酬管理办法》、《公司本部员工绩效考评管理办法（试行）》、《关于

专业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激励的指导意见》等制度，既体现了薪酬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又发挥

了薪酬的激励先进、淘汰落后的积极作用，大大增强了员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

为公司吸引和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6）战略转移转型持续推进 

公司按照“煤为核心、煤电平衡、协同发展”的战略发展思路，聚焦陕、蒙、宁等煤炭资源

富集区，综合考虑煤电一体、煤化一体的产业协同发展等因素，加强新项目的考察调研，努力拓

展公司发展空间。 

（7）智能化矿山建设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科技投入 9,440.06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4.61%，在科技创新领域的

先行先试已经初见成效。高家梁煤矿继续发挥其高产高效矿井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完成了智能综

采工作面的建设并投入生产，为今后在公司其他各矿推广和应用智能化开采技术、不断提升效率，

开创了新的发展路径、积累了宝贵经验。高家梁煤矿 40101 智能综采工作面自今年 4 月开始试生

产以来，共生产原煤 69.56 万吨。 

公司今后将继续发挥首都国企与行业内科研院校的产研结合优势，与行业内拥有先进技术的

企业和科研院校展开合作，为公司科技创新和不断发展探索新的路径。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



（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的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该准则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

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